  

青商办字〔2021〕97号

青岛市商务局  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在“国际客厅”开展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服务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市政府（功能区管委）:
    为进一步提高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营造更有吸引力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不断放大“国际客厅”品牌效应，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商事登记“跨国（境）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经过前期充分调研座谈并征求意见建议后，市商务局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联合在我市各“国际客厅”开展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服务业务，助推“国际客厅”更有效地发挥集聚全球优质资源的平台作用。现将《在“国际客厅”开展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服务的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青岛市商务局              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8月20日

（联系人：高冲、赵霞，电话：85910959、66200294）

在“国际客厅”开展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注册服务的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营造更有吸引力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不断放大我市“国际客厅”的功能作用，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商事登记“跨国（境）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市商务局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起在我市各“国际客厅”开展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服务。现制定具体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充分发挥我市商务部门对外交流、贸易促进和经济合作的窗口作用和市场监管部门便民利企、服务发展的职能优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落实外商投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在登记注册、招商引资、业务合作、人员培训、信息共享等领域加强合作，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借助“国际客厅”平台，更好地为相关对象国别及市场的海内外企业、机构开展双向交流合作提供全方位高端服务，不断放大“国际客厅”品牌效应，助力我市打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二、合作内容
（一）助推“国际客厅”，集聚全球优质资源。“国际客厅”作为开放的超级市场，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各国企业、商会以及有

意对接国际的中国地方政府、企业，提供集展示、推介、路演、接洽、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推动全世界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在青岛集聚耦合，更好服务全省全国开放发展大局。延伸“国际客厅”作为外商投资企业跨境或境内登记注册的窗口，促使“国际客厅”更好地发挥“桥头堡”作用，进一步汇聚全球优质资源。
（二）探索离岸申办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对有意来青投资办企业的外国（地区）个人或企业，由各“国际客厅”指定专人作为联络专员提供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市场监管部门远程受理、核准企业登记申请，并指定专人负责与联络专员对接，共同为企业提供“不见面”的登记服务。
（三）便利外国投资者在青投资。对通过“国际客厅”进驻的外国投资者，市场监管部门为其量身打造便利化措施，提高注册登记效率。“国际客厅”联络专员通过互联网邮件传输、远程视频指导等方式与投资者联系，协助投资者快速办理在青企业的登记注册，打造外商投资企业来青投资“快车道”。
（四）推动建立信息交流和互通机制。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加强专题业务交流，梳理分析经办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研究制定改进措施。坚持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原则，保持信息互通，有效推动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并进。
三、工作机制
（一）申请。外国（地区）个人或企业如有意在青岛设立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可联系相对应国别及地区的“国际客厅”，对应“国际客厅”联络专员负责提供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
（二）受理。对于跨国境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可提供远程受理服务。“国际客厅”联络专员协助企业线上申请登记注册和商务信息的填报，市场监管部门专办员负责材料审查受理。对于在境内的外商投资者，根据其需求，提供窗口受理或“不见面”受理服务。
（三）核准。市场监管部门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登记申请材料予以核准。
（四）发照。核准后，纸质执照可根据企业需要在核准当日邮寄至其指定的收件地址。非外籍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可利用支付宝或微信“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下载电子营业执照，外籍法定代表人的企业需要到窗口现场申请，发放电子营业执照。
四、保障服务
（一）设立联络机制
1.在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指定具体处室设立联络办公室，负责本合作机制的总体协调与沟通工作。
2.各“国际客厅”选派一名政治素质过硬、服务意识好、业务能力强的业务骨干，作为本机制的联络专员，联系市场监管部门专办员提供帮办服务，延伸注册登记的窗口。
（二）开展指导培训
为进一步提高办理效率，更好地为有需求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帮办、代办服务，真正推动方案落到实处，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市）局专办员通过座谈培训、线上交流、个案指导等多种形式对“国际客厅”联络专员开展业务指导，提高联络专员的帮办代办业务能力，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三）定期沟通交流
由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定期组织区（市）业务部门与“国际客厅”联络专员召开碰头会，梳理解答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业务交流，实现信息共享，更好地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服务，保证合作机制的顺利执行。
五、其他事宜
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应对其通过工作接触和通过其他渠道得知的有关对方商业秘密严格保密，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泄露或提供从合作方取得的保密资料（无论是以书面或口头或其他方式形成）。
附件：市场监督管理局专办员、“国际客厅”联络专员名单
附件
市场监督管理局专办员、“国际客厅”联络专员名单

	市场监督管理局专办员

	单位
	姓名
	联系方式

	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赵  霞
	66200294

	城阳区市场监管局（韩国客厅）
	于晓丽
	66791689

	保税港区市场监管局
（日本、德国客厅）
	李  坤
	86768391

	高新区市场监管局（以色列客厅）
	王曼卿
	66966712

	胶州市市场监管局（上合客厅）
	李奕刚
	85261315

	“国际客厅”联络专员

	青岛市商务局
	高  冲
	85910959
18366135584

	上合国家客厅
	刘春鹏
	85279192

18806397925

	青岛日本“国际客厅”
	呼  和
	18561961511

	青岛中德“国际客厅”
	牟柏秋
	13853215228

	青岛以色列“国际客厅”
	高艳艳
	13127067900

	中韩交流合作“国际客厅”
	王小红
	66796803

13370876027


	  主送：西海岸新区管委，城阳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上合示范区管委。

  抄送：市南区政府、市北区政府、李沧区政府、崂山区政府、即墨区政府、胶州市政府、平度市政府、莱西市政府。

	  青岛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1年8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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